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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加强监督  坚决制止违法举债担保
本刊记者｜张蕊

反映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融资平

台公司等举借债务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

规行为 ；在全国范围内对纳入预算管理

的置换债券等开展核查，监督地方规范

置换债券的发行使用 ；印发《财政部驻

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地方政府

债务监督暂行办法》，授予财政部专员

办就地查处的权力，实现地方政府债务

常态化监督，建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问责一起的机制，保持政府债务管理常

态化高压态势，严肃财经纪律。“伴随着

新预算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43 号文）等的出

台，我国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地方政府举

债融资行为法律制度框架 ；财政部加强

顶层设计和监督管理，形成了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和监督的‘闭环’制度体系，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取得积极成效。”中国

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

勇认为。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文件要求，也在加强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

同时，个别市县政府仍存在违法违规举

债担保行为，一些金融机构仍违法违规

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或要求地方政府出

具担保承诺，与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牢

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精神不符。”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2016 年，审计署对 2015 年度中央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中

反映，截至 2015 年底有的地区仍违规

或变相举债，要求强化问责和公开，健

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继续强

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通过问责促进消

化债务存量、严控增量。为切实落实审

计整改意见，2016 年财政部专门印发通

知，组织财政部驻相关地区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对审计报告反映的违规或变

相举债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对涉及

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市县政府、金融机

构，依法提出处理建议。

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已对违法违规

举债担保行为的处理作出明确规定。预

算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各级政府、各部

门、各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举借债务或者

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责令改正，对

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国务

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要求，“金融机构等违法违规提供政

府性融资的，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失，并

按照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

法律法规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

财政部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以及“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严格依据法律和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事关区域性系统

性风险防范，事关总体国家安全。2015

年开始实施新预算法对此明确规定，地

方政府举借债务一律通过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方式筹措，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

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 ；除

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

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

何方式提供担保。新预算法实施后，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不断加强，但仍有个别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违法举债担保。近

日，财政部对审计发现的部分市县政府

和金融机构违法举债担保问题进行了查

处和问责。

“近几年来，财政部始终坚持守土

有责，强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责

任，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断加强。”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道。在发行使用方

面，实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合理

控制举债规模 ；将地方政府债务全部纳

入预算管理，规范政府债务收支 ；定期

组织评估风险，开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预警 ；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机制，妥善做好应急处置 ；明确违

约处置措施，实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分类处置。在此基础上，强化日常监督

管理，构建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督机

制。在财政部官方网站开设地方政府违

法违规举债融资举报信箱，供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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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规定，对核查确认涉及违法违规的

市县政府、金融机构，依法提出处理建议。其

中，属于违法举债担保问题的，按照预算法第

九十四条规定，建议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理 ；属于违

反其他财政管理规定的行为，按照预算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建议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理。在具体操作

上，按照法定行政管理权限，由财政部转请相

关地区省级政府、中央部门核实有关情况，依

法处理。据悉，相关地区省（市）委省（市）政

府、中央单位高度重视财政部反馈的部分市县

政府、金融机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目前

正抓紧组织部署核实情况，待核实后严格依法

处理和问责。“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

之上。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

有利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

府，显著增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法治观念，

切实落实省级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责任，自觉

维护法律权威、严肃财经纪律，防范和化解财

政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杨志勇说。

“下一步，财政部将把防范风险放到更加

重要位置，在充分发挥政府规范举债积极作用

的同时，依法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

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一是严格执行预算法和国务院文件

要求，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

依法设定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天花板”，规

范政府债务收支管理，自觉接受监督。二是依

法界定地方政府债务边界，指导省级政府妥善

化解融资平台公司等其他债务风险，明确政府

和企业的责任，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

三是加强跨部门联合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变相

举债和违法担保，引导金融机构提高风险管理

水平、依法合规提供融资，规范金融创新行为，

避免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交叉传染。四是依法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继续将强化执法问责作为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督的重要抓手，开展专项

核查，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一律依法问责到人，坚决遏制违法

违规举债担保行为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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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东海县充分借助县域拥有水晶、石英储量、

品位均居全国之首，硅资源产量占全国60%的优势，近

年来全力打造招商引资服务软环境，优化亲商、安商、扶

商的浓厚载体氛围，建设起国家级硅材料产业基地，同

时加快引进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太阳能光伏项目，

推进硅产业转型升级，使县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图为

东海县太阳能光伏企业工人正在生产出口欧美的太阳能

光伏电池。

江苏东海：
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摄影报道｜张正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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